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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头条，找华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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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常委入党前就担任党委副
书记 ? 官方：搞错了马上改

　　华夏新闻 -华夏早报讯
（灯塔新闻首席记者 董一
泽）还没有入党，却已在乡
镇任职党委副书记、纪委
书记职务，这样的“乌龙”
竟然出现在政府官网上。近
日，华夏早报 -灯塔新闻接
到网友爆料称，贵州省仁怀
市委一位领导在未成为党
员之前担任党内职务引发
质疑。仁怀市委组织部回应
华夏早报 -灯塔新闻称，是
网站工作人员录入信息错
误，马上会安排有关部门工
作人员进行后台维护纠正。
　　据网友反映，仁怀市人
民政府官网公布的市委领
导任职信息版块，仁怀市委

常委、市委办主任王运行的
个人履历为：王运行，男，
汉族，贵州仁怀人，1983
年 10 月出生，2014 年 12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06
年7月参加工作，大学学历。
现任中共仁怀市委委员、常
委，中共仁怀市委办公室
主任，中共仁怀市直属机
关工作委员会书记。其中，
2013 年 10 月至 2014 年 11
月，王运行任职贵州省仁怀
市五马镇党委副书记、纪委
书记。
　　按照仁怀市人民政府
官网公布的王运行履历，他
在没有入党之前，就担任过
五马镇党委副书记、纪委书

记。按照党内干部使用规
定，非党员是不能担任党
委副书记的。“一个党外
人士怎么能担任党内职务，
而且还任职副书记、纪委书
记呢？”有网友对于这样的
“神履历”倍感诧异和不解。
　　华夏早报 -灯塔新闻在
仁怀市人民政府官网上看
到，关于王运行等市委市
政府领导的任职信息是于
2019 年 11 月 5 日发布的。
在工作分工中，王运行主持
市委办公室全面工作。负责
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
财经委员会具体工作；负责
市委机关日常工作、市级机
关事务管理工作。分管市直

机关工委、市委党史研究
室、市档案馆（市地方志编
纂委员会办公室）。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是信息错误还是干部任用
过程中出现了问题？华夏
早报 -灯塔新闻随后联系
上仁怀市委组织部干部科，
一负责人告诉记者，可能是
政府网站上的简介弄错了，
根据人事档案里的记载，王
运行是 1983 年出生，2004
年 12月在大学期间入的党，
2006 年 7 月份参加工作。
该负责人称，他马上跟市委
办反映这种情况，安排人员
进行后台维护纠正。

　　据吉林发布消息，7月 29 日，吉
林省委决定，成立由省委政法委牵头，
省纪委监委、省委宣传部等部门组成
的联合调查组，对吉林省公安厅党委
副书记、常务副厅长贺电所作《平安
经》有关问题进行调查核实。

事件回顾：《平安经》引关注
“平安体”列举地名和行业名
称

　　最近，这本名为《平安经》的书籍，
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书中通篇以“XX
平安”为内容，如“眼平安，耳平安，
鼻平安，舌平安，身平安，意平安”，
再如“1岁平安、2岁平安、3岁平安、
4岁平安、5岁平安”。这样的“平安体”，
将世界各地地名、各种行业等名称，
均列举一遍。
　　《平安经》的作者贺电，据公开
信息，系吉林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
法学博士、书法学博士，全国公安书
法家协会主席，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
贴的专家。
　　《平安经》引发质疑，除书中通
篇“平安体”的内容外，还有三个焦
点问题：
　　作者出书属个人行为还是官方行
为？这本书是由哪里出版的？（封面
上显示该书由人民出版社和群众出版
社出版）该书出版后，当地从吉林省
（文联）朗诵艺术学会，到多家官方
报纸、网站以及相关部门公众号，是
否存在追捧行为？ 7月 29 日，央视记
者查询吉林省公安厅的官方微博“吉
林警事”及其官方公众号“吉林公安”，
没有看到对于此事件的公开回应。7
月 28 日，媒体报道的一条吉林省公安
厅工作人员的简短回应，称“《平安经》
的创作系贺电业余时间的个人行为。”

涉事一家出版社发文澄清未出
版该书 《平安经》已在电商
平台下架

　　7月 28日，人民出版社发出声明，
称从未出版《平安经》。目前，《平
安经》封面显示的另一家出版社群众
出版社，还没有回应。
　　《平安经》出版后，被当地各大
媒体报道，吉林省应急管理厅的微信
公众号“吉林应急管理”5月 9日发
出《拜读“平安经”感言》，用“儒
林巨制”来形容这本书。
　　根据吉林当地媒体报道：“今年
6月 7日，（吉林）省朗诵艺术协会
邀请我省十余位知名专家、学者、诗
人共同参加了‘助力平安中国、平安
吉林建设暨《平安经》公益朗诵活动’
研讨会。《平安经》由省公安厅党委
副书记、常务副厅长贺电著。本书是
以‘经’为载体，以歌诀、歌文形式
撰写的平安颂歌。书稿内容丰富，包
罗万象，亦可作为一部小百科词典，
方便读者查阅相关知识。”
　　7月 29 日，记者搜索多个电商平
台，已经搜不到《平安经》一书。根
据此前媒体报道，此书在电商平台上
的售价为 269 元。

　　华夏新闻 -华夏早报
讯（灯塔新闻首席记者 董
一泽）在赔偿没谈好的情
况下，厂房及设备一夜之
间却“没”了。无奈之下，
东莞市民黄玉君只得将实
施这些“野蛮”行为的东莞
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和东莞市万江街道办事处
以及第三人东莞市万江区
官桥滘股份经济联合社告
上了法庭（详见 2020 年 2
月 16 日华夏早报 -灯塔新
闻报道）。近日，华夏早报-
灯塔新闻获悉，在广东省东
莞市第一人民法院主持调
解下，各方达成和解，由第
三人东莞市万江区官桥滘
股份经济联合社向原告支
付人民币 610 万元，原告放
弃其他诉讼请求。
　　据华夏早报 -灯塔新闻
此前了解，十几年前，广

东东莞市民黄玉君为办厂
租了东莞市万江区官桥滘
股份经济联合社的一块地，
合同还远远未到期却被告
知地块将征收必须要搬走。
搬走就搬走，投资进去的钱
以及损失总要给个合理的
赔偿吧，但是让黄玉君没想
到的是，赔偿方案没谈好，
自己辛辛苦苦经营起来的
工厂一夜之间就没了！多
方讨说法未果，他一纸诉状
将涉嫌强拆的广东省东莞
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和东莞市万江街道办事处
以及第三人东莞市万江区
官桥滘股份经济联合社告
上了法庭。
　　黄玉君在起诉书中称，
自己从 2003 年开始，以东
莞市万江信意五金加工厂
的名义在涉案地块上生产
经营，守法诚信，现原告

合法所有的涉案厂房在未
被告知涉及何种问题的情
况下被强行拆除，自己的
合法权益受到了巨大损害。
黄玉君认为，自己对涉案厂
房有所有权，被告在实施拆
除行为前未向原告送达任
何文件，也未告知原告拆除
是由于何种原因，被告实施
的强制拆除行为，严重违反
了法定程序，属于违法行政
行为，该行为严重破坏了国
家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法
治环境。为维护自身权益，
于 2019 年 12 月 4日向东莞
市第一人民法院提起行政
诉讼，请求法院依法认定被
告的拆除原告厂房的行为
违法，并赔偿原告所有损失
共计 1446.4 万元。
　　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
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
庭，于 2020 年 5 月 11 日

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根
据法律规定，该案属于可
调解案件，在审理过程中，
经法院主持调解，各方自愿
合法达成协议，原告、第三
人一致确认案涉厂房已被
拆除，同意由第三人向原
告总共支付人民币 6100000
元，2020 年 8 月 6 日前先
由第三人向原告支付人民币
1000000 元，剩下的款项第
三人于 2020 年 10 月 31 日
前支付完毕。第三人若未按
照协议约定的支付时间支
付案涉款项，则按照月利
率 2% 支付违约金。第三人
若逾期未付款，原告可向法
院申请强制执行。协议还对
厂房内的机器设备的存放、
保管等事项进行了约定。

厂房被强拆市民状告城管局续：各方达成和解 
原告获赔 610万

公安厅副厅长出版

《平安经》引质疑 
当地介入调查


